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280号建议的答复
建建复字〔2019〕131号

陈凤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我国农村大力推广冬暖夏凉舒适房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为解决严寒和寒冷地区农村住房的冬季居住舒适性问题，从2009年开始，我部会同有关部门结合中央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对东北、西北、华北等“三北地区”开展建筑节能示范。中央对建筑节能示范户每户增加2000元补助（2012年起增加到2500元），主要用于农房墙体、门窗、屋面、地面等围护结构节能的改造建设。示范地区由最初的“三北地区”12个省区，增加至15个省区。2009—2015年，中央累计安排117.58万户建筑节能示范任务。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农房建筑节能示范的试点县已达到842个县（市、区），覆盖示范区域总县级行政区数量的60%以上。

　　一、积极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建设

　　我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建筑节能示范的实施意见》（建村函〔2009〕167号）、《扩大农村危房改造建筑节能示范监督检查工作要求》（建村函〔2010〕165号）、《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建筑节能示范工作省级年度考核评价指标（试行）》（建村〔2011〕106号）、《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17〕238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建筑节能示范工作的工作内容、实施要求、考核标准、检查办法。2009年，组织召开了北方地区农村冬季清洁取暖用户侧能效提升鹤壁现场经验交流会，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城市开展农村地区用户侧建筑能效提升，交流探索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实践方式方法。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财政部通过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对试点城市予以奖励，鼓励地方政府做好清洁取暖改造和建筑能效提升等工作；同时，节能减排补助资金、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等渠道，对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可再生能源使用等予以支持。此外，财政部还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从事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企业从事符合《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既有高能耗建筑节能改造、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等项目的所得，可依法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

　　三、提升建筑节能标准，加强技术指导

　　发布《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标准》，将严寒和寒冷地区建筑节能要求提高到75%；组织编制《近零能耗技术标准》《空气源热泵技术建筑应用指南（供暖部分）》，引导规范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建设。印发《严寒和寒冷地区农村住房节能技术导则（试行）》（建村〔2009〕115号），对农村节能住房的设计、施工及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指导，明确建筑节能示范的技术要求。组织编制《农房建筑节能实例选编（严寒和寒冷地区）》并印发地方指导建筑节能建设。目前，我部正组织编制《农村住房节能设计标准》，以规范我国农村住房的节能设计和保温技术，提高室内用能设施的能效，改善室内舒适性，促进适合农村住房的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

　　四、加强监督检查

　　我部组织专家组多次对示范省区建筑节能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及检查，基本掌握了示范省区农房建筑节能示范的进展情况，印发《关于对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建筑节能示范项目进行整改的通知》（建村〔2010〕182号），督促地方开展农房节能示范的规范管理。

　　五、开展相关培训

　　2009年，组织召开北方地区农房建筑节能示范培训暨经验交流会，2010年和2011年，举办两批全国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培训班，全国各有关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80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结合实际分别就农房改造建筑节能示范要求和农村建筑工匠培训等内容进行讲解，对广大学员起到了提高认识、丰富知识、开阔视野、相互学习的积极作用。

　　下一步，我部将加强冬暖夏凉舒适房研究等相关工作，指导农房节能技术应用，推动包括冬暖夏凉舒适房在内的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应用。推广农房建筑节能好经验好做法，引导更多农民新建或改造房屋时采用。同时做好《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标准》《近零能耗技术标准》的贯彻实施工作。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单位及电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

　　　　　　　　　　010-58933186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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